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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期中教学检查、电子巡课、实践督查的情况通报

一、期中教学检查情况通报

为加强教学管理，全面了解开学以来各项教学工作的开展情况，学校于第11-12周开展期中教学检查工作，现将情况通报如下:
1、总体情况

第11周，各院（部）组织期中教学自查，针对执行教学计划情况、授课规范情况、教学质量评价情况、教学工作落实情况、教研活动开展情况、试卷批改评分情况等6类教学常规运行进行自查。

各院（部）根据自查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，于5月21日前将自查整改情况反馈校督导室，共9个院（部）提交自查材料，仍有1个学院未提交自查表。
至5月21日，各院（部）采用蓝墨云班课，开展随堂教学质量评价情况如下：阿里学院378人次、商学院563人次、文创学院411人次、特教学院65人次、马院244人次、公教部288人次、交通学院92人次、智建学院78人次、机电学院65人次、国际学院96人次。

2、存在问题

第12周，在各院（部）自查的基础上，教务处对机电工程学院、商学院、文创学院、国际学院有申请更改期考成绩的试卷进行复核；并随机抽取检查了各专业期考试卷。检查中发现以下问题：

（1）有部分阅卷教师对期考试卷的批改痕迹不明显，甚至缺失。最严重的甚至出现完全没批改直接给成绩的现象；

（2）试卷得分栏填写不完整，造成最终分数统计有误；
（3）试卷装订不够规范，考场记录表信息不完整；阅卷教师没签名现象比较普遍。
（4）部分机试等考试的电子版没有在院教学秘书处归档备份。
（5）部分试卷的评分标准在规范完善方面尚有欠缺。

（6）个别院（部）开展随堂教学质量评价次数较少。

3、改进措施
（1）各院（部）根据《课程考核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文件规定，规范试卷批改、登分。

    （2）根据《关于开展2017-2018学年第二学期教师教学质量随堂评价的通知》（榕职院督导〔2018〕9号）要求，每位教师每个授课班级本学期至少评价四次，请各院（部）督促教师做好教学质量随堂评价。
二、电子巡课情况通报

1、总体情况

学校于4月8日开始电子巡课，已进行7周28次巡查。
经过一段时间的电子巡课，课堂教学秩序有了很大改善，其中机电学院张芸老师给数控2017-1班学生上课时，课堂教学管理规范，学生听课认真，无玩手机现象，老师上课教态好。
2、存在问题

至5月22日，电子巡课过程共发现63项不当行为，其中27项为学生迟到、出勤率低；上课玩手机、睡觉；集中后排就坐；课后没有协助老师规整桌椅等行为。
3、改进措施
（1）各院（部）在现场巡课及听评课过程中，对于课堂教学管理规范有序的教师，应给予表扬，并召开教书育人经验交流会，分享成功教学经验。

（2）各院（部）召开党政联席会议，针对学生上课过程中的不当行为，研讨改进措施。
三、实践教学专项网络督查情况通报

为进一步加强对实践教学的管理，学校组织校、院两级督导与5月初开展实践教学专项网络督查工作，并将督查情况反馈各院整改，商学院、交通学院、国际教育学院如期完成整改工作，截止5月25日仍有3个学院未将整改情况反馈校督导室，校督导室将继续跟踪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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